
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



更名為師資培育中⼼正式成立教育學程中心
設有課程組與實習組，肩
負培育優秀之政大學生，
成為未來卓越教師之使命
。



• 專⻑：課程理論、系統理論
、 語⾔與思維更新

• 教授：教學原理、課程發展
與設計、班級經營

• 專⻑：認知⼼理學、教學⼼理學、
動機心理學、學習障礙

• 教授：教育心理學、特殊教育導
論、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／教
學實習

• 專⻑：教育⼼理學、批判與
創造思考教學、正向⼼理學

• 教授：學習評量、創造思考
與批判思考教學、教育⼼理
學

• 專⻑：遠距∕網路教學、資
訊科技融入教學

• 教授：教育社會學、教學媒
體與運⽤、輔導原理與實務



通過甄選
與報到

修習教育專
業 (26學分 )
∕教育專門

(依規定 )課程

完成 20 小
時實地學習

取得修畢
師資職前
教育證明

參加教師資
格檢定考試

參加半年
教育實習

實習及格
取得教師

證書

參加中等
學校教師

甄試



包含教材教法、教學實習。需與任
教科目相同。必須先修基礎課程 →
再修教材教法 → 最後修教學實習。

打造多元教學策略與班級經營能⼒。

必須優先修習，作為後續教材教法
的基石。

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。



深入真實教學現場觀摩
並進⾏初步試教。

提供學生課業輔導與學習扶
助，實踐教育熱忱。

參與史懷哲計畫、教育營、愛育營、
USR 計畫及其他社會參與活動。

通過數位教學能⼒檢測，裝備
現代化教育科技能⼒。

須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
至國小、中學學校或相關

機關∕團體完成。



1.中等學校語⽂領域國語⽂專⻑

師培中心招生科目

2.中等學校語⽂領域英語⽂專⻑

3.中等學校語⽂領域第二外語-日語/韓語專⻑(高中)

4.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⻑



5.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⻑

師培中心招生科目

6.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⺠與社會專⻑

7.國⺠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⻑(國中)

8.中等學校輔導教師(高中)



9.高級中等學校全⺠國防教育科

師培中心招生科目

10.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⻑(暫緩招生科目)

雙語教學次專⻑(112年度新增次專⻑)

原住⺠族之⺠族教育次專⻑(112年度新增次專⻑)



1.外語群-英語專⻑/日語專⻑

師培中心招生科目

2.家政群

3.商業與管理群-商管專⻑/資管專⻑(暫緩招生科目)

4.藝術群-⾳像藝術專⻑(暫緩招生科目)








中⼼課程修業年限⾄少
為⼆學年(四學期不加寒
暑修)，得申請延⻑修業
年限⼀⾄⼆年。

下限：每學期至少 2 學
分（特殊情況需於加退
選後一週內提出零修申
請，否則視同放棄修習
教育學程資格）。

上限：每學期至多 8-9
學分（超修至多加 4-5
學分，需經中心同意）。

學士生得以教育學分(非教育專
門課程)未修畢申請延畢，碩、
博⽣不⾏。

其延⻑之年限應併⼊⼤學法及
其細則所定延⻑修業年限內計
算。(大三以上或碩二以上申請
教程者，請務必留意修業年限)



 金額：每人每月新臺幣
8,000 元！

 資格：取得資格逾⼀年（師培⼆年級以上
）且已修畢 4 科教育專業課程。

 條件：擇優採計之 4 科成績須達 80 分
以上。受領期間每學年⾄少修習 4 科。

 金額：每人每月新臺幣
8,000 元！

 資格：取得資格逾⼀年（師培⼆年級以上
）且已修畢 4 科教育專業課程。

 條件：擇優採計之 4 科成績須達 80 分
以上。受領期間每學年⾄少修習 4 科。



本校非師資生「預先修讀」課程者/
國外港澳地區學分採認

本校或他校修畢，跨考
「不同師資類科」甄選者/

他校師資生轉入/
應屆考取本校碩博士轉入/
已具合格教師證者

曾為本校師資生未修畢，
再入學並重新甄選通過者

教育學分數抵免



依教務處全校抵免業務期程辦理。(註：教育專⾨課程學分⾮抵免，統⼀於初檢時辦理認定審查)

1.一般修業期程

2.預先修讀生抵免後

3.轉入/具教師證等抵免後 至少達1學年(即2學期)

至少逾1學年(即3學期)

至少2學年(4學期，不含寒暑假)

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3學期 第4學期





資料繳交：於期限內繳交完整申請表件。

門檻測驗：必須參加「教師潛能發展測驗」（未參加者視同未完成申請，不予錄取）。

50% 審查資料：

申請表、1000字修習計畫

、學習歷程（含社團）及

其他自選相關資料。

50% 學業成績：

在校學術表現。

（註：同分比序時，以審查資料優先。）



申請表：需親筆簽名並黏貼二吋半身正面照片。

修習計畫表：包含動機、修課計畫、生涯規劃等，
以 1000 字為限。

歷年成績總表正本：包含學業成績總表（學士班需附在校成績排
名證明書）。

操⾏成績證明：⾃ INCCU 校務系統列印各學期操⾏紀錄。

身分證明影本：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（需蓋註冊組章）或在學證
明（碩博班需加附學士學位證書影本）。

特殊境遇證明（選附）：低收⼊⼾、少數⺠族或教育優先區等
相關證明。



（正取生逾期未報到，由備取生依序遞補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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